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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
 
地 區 管 理 委 員 會  

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九 日  
議 事 報 告  

 
增 設 單 車 停 泊 位 及 清 理 違 例 停 泊 ／ 棄 置 單 車 事 宜  

 
1 .  運 輸 署 在 沙 田 區 內 增 設 單 車 停 泊 位 的 最 新 進 展 如 下： 

 
 單 車 停 泊 位 建 議 地 點 最 新 進 展  

( a )   大 圍 舊 巴 士 總 站  政 府 現 正 與 香 港 鐵 路 有 限

公 司 ( 港 鐵 ) 商 討 發 展 條

款，在 港 鐵 發 展 大 圍 車 站 上

蓋 物 業 期 間，由 該 公 司 修 改

現 時 車 公 廟 路 的 單 車 停 泊

位，同 時 因 應 議 員 的 意 見 ，

為 此 停 泊 區 加 建 上 蓋，預 計

提 供 約 5 0 0 個 單 車 停 泊 位。

( b )   馬 鞍 山 路 旁 近 耀 安 邨

耀 榮 樓  
已 向 路 政 署 發 出 施 工 紙，提

供 約 4 0 個 單 車 停 泊 位 ， 預

計 於 二 零 一 三 年 年 初 完 工。

( c )   翠 田 街 往 返 愉 景 花 園

的 過 路 處  
修 訂 設 計 方 案 後 仍 未 能 解

決 於 諮 詢 期 內 收 到 的 反 對

意 見 ， 計 劃 暫 時 擱 置 。  

( d )   沙 田 鄉 事 會 路 近 新 城

市 中 央 廣 場  
已 經 完 成 諮 詢，現 正 檢 討 收

到 的 公 眾 意 見 。  

 



  ( 二 )

 單 車 停 泊 位 建 議 地 點 最 新 進 展  

( e )   馬 鞍 山 路 單 車 徑 旁 近

馬 鞍 山 信 義 學 校  
擬 於 單 車 徑 旁 提 供 約 1 0 個

單 車 停 泊 位，已 完 成 有 關 設

計。在 諮 詢 期 間 收 到 反 對 意

見 ， 現 正 處 理 有 關 意 見 。  

( f )   馬 鞍 山 西 沙 路 單 車 徑

旁 近 嘉 華 星 濤 灣  
擬 於 單 車 徑 旁 提 供 約 3 0 個

單 車 停 泊 位，已 完 成 有 關 設

計 ， 短 期 內 會 諮 詢 公 眾 。  

( g )   香 粉 寮 街 近 美 景 樓 行

人 路 旁  
已 向 路 政 署 發 出 施 工 指

令 ， 提 供 約 2 0 個 單 車 停 泊

位，預 計 於 二 零 一 三 年 年 中

完 工 。  

 
2 .  委 員 查 詢 運 輸 署 處 理 大 圍 村 南 道 近 港 鐵 大 圍 站 A 出

口 的 單 車 停 泊 位 的 進 度，知 悉 個 別 單 車 團 體 反 對 遷 拆 單 車

停 泊 位 並 作 出 投 訴，關 注 是 否 因 收 到 投 訴 而 影 響 計 劃 的 進

展 。 運 輸 署 表 示 該 署 曾 於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會 議 上 匯 報

計 劃 的 進 展，該 署 現 時 收 到 的 意 見 呈 兩 極 化，一 方 面 有 意

見 指 個 別 單 車 使 用 者 於 行 人 路 上 使 用 單 車 對 行 人 造 成 影

響 ； 另 一 方 面 有 單 車 團 體 對 遷 拆 單 車 停 泊 位 作 出 很 大 反

響。該 署 現 正 檢 視 及 優 化 方 案，並 會 於 稍 後 與 區 議 會 主 席

跟 進，希 望 一 方 面 可 顧 及 單 車 使 用 者 的 需 要，減 低 他 們 對

計 劃 的 抗 拒，同 時 加 強 保 障 行 人 安 全。該 署 認 為 遷 拆 單 車

停 泊 位 方 案 應 配 合 村 南 道 整 體 交 通 及 行 人 環 境 改 善 計

劃 ， 並 表 示 會 就 此 與 有 關 部 門 研 究 。  

 
3 .  由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(民 政 處 )、 沙 田 地 政 處 (地 政 處 )、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、 運 輸 署 及 香 港 警 務 處 組 成 的 處

理 違 例 停 泊 單 車 工 作 小 組 ( 工 作 小 組 ) 在 二 零 一 二 年 十 一

月 至 十 二 月 期 間，進 行 了 四 次 清 理 違 例 停 泊 單 車 及 三 次 清

理 棄 置 單 車 行 動 。 上 述 行 動 共 清 理 1 5 2 輛 違 泊 的 單 車 。  

 
4 .  工 作 小 組 將 於 本 年 一 月 至 二 月 期 間 進 行 四 次 清 理 違

例 停 泊 ／ 棄 置 單 車 的 行 動，行 動 前 會 張 貼 告 示 通 知 車 主 。 



  ( 三 )

路 旁 展 示 非 商 業 宣 傳 品 管 理 計 劃  

 
5 .  委 員 關 注 地 政 處 及 食 環 署 處 理 違 例 懸 掛 宣 傳 品 的 流

程，認 為 有 加 快 空 間，例 如 周 末 及 周 日 欠 缺 人 手，以 致 違

例 懸 掛 宣 傳 品 的 情 況 嚴 重，特 別 是 沙 角 街、逸 泰 街、沙 田

圍 路 等；而 很 多 時 候 由 於 未 能 即 時 確 定 個 別 宣 傳 品 是 否 違

例，因 而 拖 慢 清 理 程 序。委 員 促 請 相 關 部 門 加 強 協 調 以 提

升 處 理 效 率，例 如 更 快 清 理 沒 有 顯 示 擁 有 人 身 分 或 懸 掛 在

馬 路 中 間 分 隔 欄 的 宣 傳 品，同 時 建 議 地 政 處 將 區 內 獲 批 准

懸 掛 宣 傳 品 位 置 的 清 單 交 予 食 環 署，以 便 該 署 可 根 據 清 單

更 快 處 理 違 例 的 宣 傳 品。委 員 又 建 議 地 政 處 可 定 期 巡 查 ，

以 及 於 拆 除 違 例 懸 掛 的 宣 傳 品 時 通 知 擁 有 人 並 施 加 罰 則。 

 
6 .  地 政 處 表 示 該 處 會 配 合 食 環 署 執 法，並 會 研 究 處 理 違

例 懸 掛 宣 傳 品 的 流 程 是 否 有 改 善 空 間。食 環 署 表 示 該 署 會

根 據 地 政 處 提 供 的 資 料，確 認 違 例 懸 掛 的 宣 傳 品；由 於 地

政 處 已 確 認 懸 掛 在 公 眾 地 方 的 直 旗 全 屬 違 法，因 此 該 署 如

於 周 末 在 路 旁 圍 欄 發 現 直 旗，會 盡 快 拆 除，但 因 部 分 地 點

或 屬 房 屋 署 管 轄 範 圍，因 此 需 由 房 屋 署 確 認 方 能 作 進 一 步

行 動。食 環 署 表 示 有 需 要 時，該 署 會 與 地 政 處 進 行 聯 合 行

動 清 拆 違 例 懸 掛 的 宣 傳 品。房 屋 署 表 示，該 署 有 其 管 理 範

圍 內 懸 掛 宣 傳 品 指 定 位 置 的 記 錄，如 有 需 要，會 在 收 到 食

環 署 的 查 詢 後 核 實 懸 掛 宣 傳 品 的 位 置。在 選 舉 期 間，該 署

會 根 據 民 政 處 的 指 示，清 拆 其 管 轄 範 圍 內 違 例 懸 掛 的 宣 傳

品 。  

 
 
沙 田 區 的 空 置 校 舍  

 
7 .  委 員 關 注 規 劃 署 於 收 到 教 育 局 通 知 有 空 置 校 舍 時，會

如 何 跟 進，同 時 詢 問 房 屋 署 對 教 育 局 交 還 的 循 理 會 美 林 小

學 (美 林 小 學 )前 校 舍 有 何 計 劃 ， 希 望 相 關 部 門 能 加 快 處 理

空 置 校 舍 的 程 序，善 用 土 地 資 源。規 劃 署 表 示，不 時 檢 討

土 地 用 途 以 地 盡 其 用 屬 規 劃 署 的 職 責 範 疇。一 般 而 言，該



  ( 四 )

署 於 收 到 教 育 局 交 還 的 空 置 校 舍 後 會 進 行 評 估，了 解 該 地

點 現 時 的 規 劃 用 途 ， 以 及 現 有 建 築 物 是 否 需 要 予 以 保 留

等。以 美 林 小 學 前 校 舍 用 地 為 例，現 時 的 規 劃 用 途 為 “ 住

宅 (甲 類 )＂ ， 由 於 該 校 舍 現 由 房 屋 署 管 轄 ， 該 署 會 與 房 屋

署 研 究 發 展 事 宜，例 如 重 建 的 可 行 性。如 其 他 空 置 校 舍 的

規 劃 用 途 為 “ 政 府、機 構 或 社 區 ＂ 用 途，政 府 會 透 過 地 政

處 探 討 會 否 有 非 政 府 或 社 區 組 織 可 繼 續 使 用 該 土 地 或 建

築 物。規 劃 署 表 示，若 該 土 地 因 應 長 遠 規 劃 而 需 要 改 變 分

區 計 劃 大 綱 圖 上 的 土 地 用 途，該 署 定 當 聯 同 相 關 部 門 按 既

定 程 序 就 建 議 諮 詢 區 議 會。房 屋 署 表 示，根 據 美 林 小 學 前

校 舍 的 地 契，該 土 地 現 時 指 定 作 教 育 用 途，該 署 會 向 教 育

局 及 規 劃 署 進 一 步 了 解 然 後 再 作 跟 進 。  

 
[會 後 補 註 ：  
房 屋 署 就 美 林 小 學 前 校 舍 補 充 如 下 ：  
空 置 校 舍 的 物 業 及 租 約 事 務 由 房 屋 署 負 責 统 籌，據 悉 現 階

段 教 育 局 已 知 會 規 劃 署 該 空 置 校 舍 不 需 要 作 教 育 用 途。根

據 地 契 條 款，該 校 舍 屬 政 府 屋 宇，由 財 政 司 法 團 持 有，有

既 定 用 途 及 面 積 規 限 。 ]  

 
 
巴 士 路 線 發 展 計 劃  

 
8 .  委 員 關 注 運 輸 署 就 巴 士 路 線 合 併 或 重 組 計 劃 在 地 區

上 作 出 的 溝 通 及 諮 詢 不 足，促 請 運 輸 署 檢 討 及 改 善 諮 詢 程

序，建 議 該 署 事 前 充 分 諮 詢 區 議 會，再 透 過 民 政 處 或 當 區

議 員 諮 詢 相 關 屋 苑，並 跟 進 所 收 到 的 意 見 及 理 順 計 劃；另

外 又 建 議 該 署 事 先 向 地 區 管 理 委 員 會 預 告 即 將 推 出 的 計

劃 。 此 外 ， 委 員 再 次 促 請 運 輸 署 派 員 出 席 分 區 委 員 會 會

議。運 輸 署 表 示 該 署 每 年 均 於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會

議 上 討 論 巴 士 路 線 發 展 計 劃，該 署 代 表 會 將 收 到 的 意 見 交

予 相 關 單 位 跟 進；該 署 會 繼 續 跟 進 並 進 一 步 理 順 計 劃。各

相 關 單 位 亦 會 於 實 行 計 劃 之 前 通 知 公 眾，例 如 張 貼 通 告 、

於 網 上 公 布 及 發 新 聞 稿 等。該 署 會 研 究 如 何 進 一 步 改 善 實



  ( 五 )

行 計 劃 前 通 報 公 眾 的 程 序。民 政 處 促 請 運 輸 署 敦 促 巴 士 公

司 於 推 行 計 劃 前 盡 早 向 公 眾 公 布，並 要 求 運 輸 署 考 慮 區 議

會 的 建 議 ， 派 員 出 席 分 區 委 員 會 會 議 。  

 
 
 
 
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 
二 零 一 三 年 一 月  

 
 


